
关于评选陕西省第七届道德模范的
通知

各直属行业、异地商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扎实推进“厚德陕西”建设，不断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根据陕文明办〔2022〕1号《关于评选表彰陕西省第七届道德模范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我会实际，现将推荐评选表彰陕西省第七届道德模范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动员、精心组织、严格把关，在省工商联直企业会员中推选事迹突出、品德高尚、群众认可度高、示范引领作用大的会员参与评选陕西省第七届道德模范，充分展示省工商联会员思想道德建设的丰硕成果，为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丰润道德滋养，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2、 组织领导
活动在陕西省第七届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领导下，成立省工商联推荐评选小组，由一名会领导任组长，宣教部和会员部负责人为成员，办公室设在宣教部，由专人负责联络工作。负责收集并审核被推荐人的参评资格、确定我会推荐的候选初步名单。
3、 奖项设立
陕西省第七届道德模范分为“助人为乐模范”“见义勇为模范”“诚实守信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孝老爱亲模范”五类。每类表彰10名左右，表彰总数不超过50名。对未当选陕西省第七届道德模范的正式候选人授予陕西省道德模范提名奖。分配我会1个推荐名额，类别不限。
4、 评选条件
1、基本条件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家乡，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优秀传统道德所涵盖的日常行为养成上事迹突出，是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公认的道德标杆。无非法违纪记录。
2、分类条件
敬业奉献模范：具有崇高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立足岗位，刻苦钻研，业务过硬，勇于创新，有重要发明创造或重大贡献：长期在艰苦条件下尽职尽责、默默奉献，在业内影响广泛。
诚实守信模范：具有强烈的诚信意识，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坚持诚信为本、操守为重、严格自律、履行承诺、真诚待人、实心做事，即使遇到困难，仍坚持信守承诺。
见义勇为模范：关键时刻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勇于维护国家、集体利益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
孝老爱亲模范：模范践行家庭美德，孝敬父母，关爱子女，夫妻和睦，兄弟姐妹团结友爱，家庭生活温馨和谐；在亲人亲属有伤病、残疾等困难情况下，做到不离不弃、守护相助、患难与共；在养老抚幼事业中倾情奉献，对待孤寡老人富有爱心，群众广泛颂扬。
助人为乐模范：长期主动给他人无私帮助，积极参加捐资助学、扶残助残、公共服务、志愿服务等社会公益事业和公益活动，赢得群众高度赞誉。
五、推荐范围
符合评选条件、在陕工作生活的18周岁以上公民均可被推荐为候选人。往届省级以上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各行各业选树的重大典型，“时代楷模”“大国工匠”“三秦楷模”“三秦工匠”，以及省级以上“文明家庭”“身边好人”“最美人物”“向上向善好青年”“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可优先推荐。同时，要特别注意发现和推荐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的先进典型。
6、 实施步骤
1、 宣传动员。在省工商联网站、微信公众号、商会微信群等平台发布公告，向省直属行业商会发出通知，积极动员广大会员企业和个人参与推荐工作；上届省工商联推荐的候选人可继续推荐。
2、 推荐上报。
各商会单位按照条件确定的初步推荐人选，4月21日前将推荐人基本情况和事迹简介（500字左右）报省工商联宣教部初审。
3、 遴选候选人。召开评选小组会议，对所上报材料严格按照评选条件进行认真筛选，初步确定2-3名候选人，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公检法、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意见），提交党组会议审定，确定1名候选人。
4、 对确定的候选人进行实地了解，考察确认无异议后，上报省组委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9—87277976    联系人：宣教部 张芳
   邮箱：sxgsl_xj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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